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毛 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吴菊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詹秋梅

公司负责人毛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菊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詹秋梅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５，０３０，８００，４６６．５１ ４，２２２，５６３，３４１．１５ １９．１４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６９４，１７０，０５９．９１ １，６７７，１０５，０５３．０８ １．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７２ ４．４２ －１５．８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６０４，２８８．７８ ９４．１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２ ９５．３５

报告期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７８３，５１４．５９ ５４，１８５，００６．０８ －６５．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７ ０．１１９ －６７．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３ －５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７ ０．１１９ －６７．３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４６ ３．２１

减少

１．７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０．５４ ２．７７

减少

１．１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１６，３８８．０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０，６９２，１１８．０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９００，７８２．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９４２，６２１．５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８７５，９０３．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１９６，４８５．０９

合计

７，３９４，２７８．３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３９３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３，０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６８，２９６，６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６９９，８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

－

建行

－

中信证券股债双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５２９，７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２４，２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４，８５９，７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８４２，３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３，６７３，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说明

资产总计

５，０３０，８００，４６６．５１ ４，２２２，５６３，３４１．１５ １９．１４％

经营业绩及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货币资金

１，１４８，９０８，７７７．８１ ８ ２２，９９１，９９０．６２ ３９．６０％

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应收票据

１４，１７４，２９５．５５ ２５，９９７，４１５．００ －４５．４８％

应收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存货

８５０，５４３，５１８．９７ ５３１，６２２，８０９．８３ ５９．９９％

生产规模扩大

、

采购量增加所致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０％

银行委托贷款到期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８６，０６５，９７８．０１ ６２，９９３，１７８．６１ １９５．３７％

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２８２，１１８，９０２．０７ １８５，１１２，６２１．８７ ５２．４０％

预付工程进度款所致

开发支出

４３，６６８，５８７．４７ １４，３３７，８６６．８１ ２０４．５７％

加大研发项目投入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０，８０７，２１６．２１ ２，１３１，４７２．２７ ４０７．０３％

参展世博增加项目费用所致

短期借款

３１５，１９８，７２４．００ ５８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８４％

贷款到期归还所致

应付票据

５０９，０２９，６８７．９８ ２８２，４３０，９４７．１３ ８０．２３％

采购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２１，４７８，１９５．９０ ５９，２２０，８６０．９０ －６３．７３％

支付相关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３，１０６，２７３．７５ ９２９，５９３．００ ２３４．１５％

按期预提利息支出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３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１．０５％

长期借款按期转入所致

长期借款

４９４，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７，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８１％

项目贷款增加所致

（

２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损益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说明

毛利率

１９．０３％ ２１．０５％

下降

２．０２

个百分

点

材料价格上涨及出口收入增

长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７４０，３９２．６８ １８７，３５３．９２ ８２８．９３％

按应收款帐龄计提坏帐所致

投资收益

６，４４６，６９５．４７ －１４５，８３５．８１ ４５２０．５２％

取得股权转让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２，８２３，１９４．０１ １，１１５，２７１．５７ １５３．１４％

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

３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说明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２，０３８，５４４，３３２．２８ １，３８８，３９４，７３６．１２ ４６．８３％

应收款项

收回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２，０４８，１４８，６２１．０６ １，５５１，４９３，５４９．１３ ３２．０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９，６０４，２８８．７８ －１６３，０９８，８１３．０１ ９４．１１％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１３２，６９０，１５０．９７ ７２，７３０．００ １８２３４２．１２％

对外投资

和固定资

产投资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２７０，１０８，４９９．２５ ８６，２０５，６６０．９８ ２１３．３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３７，４１８，３４８．２８ －８６，１３２，９３０．９８ －５９．５４％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１，１０３，６９８，７２４．００ １，５１３，３１８，９０５．７３ －２７．０７％

去年同期

募集资金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６３０，１４０，１６６．８９ ９１０，６３８，２２９．５８ －３０．８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４７３，５５８，５５７．１１ ６０２，６８０，６７６．１５ －２１．４２％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８

号）文《关于核准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文件，

９

月

３０

日完成公司债发行工作，

１０

月

１８

日完成公司债上市。 本次公司债

共募集

５

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将不超过

２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报告

期末，募集资金已经到位。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７９

，

４３８

，

０９３

股为基

数，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共计分配

３７

，

９４３

，

８０９．３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同时用资本公

积金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共计

７５

，

８８７

，

６１９

股。 该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全

部实施到位。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毛勇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０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９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以电

话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从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以传真和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应到董事七人，实到董事七人。

会议由董事长陆致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决议如

下：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成都华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现金

２４４１．８５

万元对成都华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太航空”）进行增

资。 经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太航空资产账面值为

４

，

７８６．５６

万

元，评估值为

５

，

００２．９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１６．３５

万元，增值率

４．５２％

；负债账面值为

１

，

５８０．２１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５８０．２１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

，

２０６．３５

万元，评估值

３

，

４２２．７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１６．３５

万元，增值率

６．７５％

（未对无

形资产进行评估）。经公司与股东各方协商同意，本公司以

２．２３

元购买投资后华太航空

１

元注册资本金，共计投

资

２４４１．８５

万元。 增资完成后华太航空注册资本由目前的

１８８１

万元增资到

３２００

万元，本公司投资

２４４１．８５

万元，

其中

１０９５

万元为注册资本，占

３４．２２％

股权；上海思加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４９９．５２

万元，其中

２２４

万元为注册资本，

占

７％

股权。

华太航空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是国内第一家取得“中国民用航空维修许可证“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为

１８８１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李万雄，该公司有着

１７

年从事机载航空电子部件的维修历史，目前已取得

ＣＡＡＣ

批准的维修

许可项目

２０００

余项，涵盖波音系列、空客系列、麦道系列及其它民航、军航机型的机载设备及附件近

７０００

个件

号或型号，其航空计算机、通讯、仪表、电器系统等航空电子的维修规模和水平在国内第三方独立航维企业中

位居第三，具有一定规模及较好的赢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对军工航空电子资源的整合。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泰豪晟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两湖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深圳泰豪晟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大投资”）以

４０００

万元现金对

两湖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湖绿谷”）进行投资。 投资后完成后，两湖绿谷注册资本由

６９７０

万元

增资到

９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

５００

万股，占

５．５６％

。

两湖绿谷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现注册资本

６９７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湖北省荆州市，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各类建筑

材料、家具、家居产品；房屋、店面出租；物业管理；物流配送（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会

展服务；农副产品、林产品（不含木材）、种子、农资、农机及农机配件等生产及销售。

两湖绿谷是大型农产品交易物流市场平台，系国家“双百市场工程”、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经晟大投资的调研，两湖绿谷行业前景广阔、经营发展稳定。

２００９

年，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４

，

３０６．４０

万元，净资产

为

１５

，

８９４．８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１２

，

３３０．９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４

，

８５３．１１

万元（未经审计）。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泰豪科技（深圳）电力技术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为加快泰豪科技（深圳）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电力”）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泰豪电力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一年。

泰豪电力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邹卫明，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高新技术园泰豪（深圳）工业园

１

号楼，该公司主要从事智能

配电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泰豪电力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１８

，

３４４

，

２６１．５５

元，净资产

７４

，

６４２

，

０１２．４３

元，负债总额

１４３

，

７０２

，

２４９．１２

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０９６

，

３５９．８４

元。

五、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南昌

ＡＢＢ

泰豪发电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南昌

ＡＢＢ

泰豪发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

ＡＢＢ

”）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

贷款，期限一年。

南昌

ＡＢＢ

泰豪发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

ＡＢＢ

”）系本公司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本公司

出资

２４５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ＡＢＢ

（中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５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法定代表人柯

睿思，注册地为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紫阳大道

１２

号，该公司主要从事发电机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昌

ＡＢＢ

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９

，

７７４

，

８６８．００

元， 净资产

－３３

，

００２

，

１７７．７５

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９

，

７０１

，

３８９．７６

元，净利润

－３３

，

８９３

，

８８３．５９

元。

为满足业务经营需要，同意南昌

ＡＢＢ

向

ＡＢＢ

（中国）有限公司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本公司按

４９％

的出资比例承担相关担保责任，

ＡＢＢ

（中国）有限公司也按

５１％

的出资比例承担相关担保责任，期限一年。

截止日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３６２７９．９

万元，其中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

２３２７９．９

万元，为非关

联公司担保的金额为

１３０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

鉴于南昌

ＡＢＢ

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该担保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北京世纪卓克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卓克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经公司三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和三届四十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以现金

２３５０

万元现

金分别投资控股北京世纪卓克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卓克”）和深圳卓克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卓克”）。

鉴于本公司与北京卓克、深圳卓克其他股东在经营合作过程中因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存在不同意见，经

友好协商，本公司拟将持有北京卓克、深圳卓克股权转让给北京卓克、深圳卓克其他自然人股东。 股权转让价

格以北京卓克、深圳卓克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基础，经双方协商，转让价款分别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和

１６５０

万元人民币，共溢价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股权转让不影响公司在智能节能产业的发展战略， 公司今后将利用自有资源在节能业务领域开拓

发展。

七、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３７９

，

４３８

，

０９３

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

例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共计

７５

，

８８７

，

６１９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５５

，

３２５

，

７１２

股，注册资本由

３７９

，

４３８

，

０９３

元变更为

４５５

，

３２５

，

７１２

元。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作如下修改：

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７９

，

４３８

，

０９３

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５５

，

３２５

，

７１２

元。 ”

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７９

，

４３８

，

０９３

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５５

，

３２５

，

７１２

股，全部为普通股。 ”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周五）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整，在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会议相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周五）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整

３

、现场会议地点：江西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一楼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南昌

ＡＢＢ

泰豪发电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

其授权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

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卡、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

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

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３０

３

、联系方式

登记地点：江西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大厦

Ｂ

座三楼证券部

邮编：

３３００９６

联系人：杨洁芸

电话：（

０７９１

）

８１１０５９０

传真：（

０７９１

）

８１０７７８８

４

、注意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

议议案行使表决权，以投票方式同意

／

否决

／

弃权股东大会上的各项决议：

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做出具体指示，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对该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

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0年十月二十六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曹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光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玉华女士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元

） ２，６０８，０３２，８３２．７１ ２，３４６，９２２，９２８．１４ １１．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３０９，６０８，２６７．４９ －１４９，４３８，４５９．９５ １０７．１８％

股本

（

股

） 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０．９１ －０．４４ １０７．１８％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７６，２０６，７１１．８６ １８９．５４％

１，２２７，４９１，

５４７．５４

１１５．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９，６９２．５８ －１００．０２％ －１８１，３９７，８０７．５４ －５３．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３，３８４，９７６．７７ －１１２．４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４ －１１２．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２％ －０．５３３５ －５３．３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２％ －０．５３３５ －５３．３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３，６７７，０９５．６７

合计

３３，６７７，０９５．６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７，２４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浙江金能控股有限公司

１，４８３，５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李惠智

１，０７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魏德源

１，０６７，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冷栋基

１，０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明惠

９５８，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德泉

８０７，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肖裕福

７８５，８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居长林

７３８，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南京

７２２，９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铭泽投资有限公司

６９１，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５，５０１

万元

，

主要是由于生产经营情况好转

，

资金收入增加所致

；

２、

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

３，２１５

万元

，

主要是销售产品及提供劳务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

３、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２，１６８

万元

，

主要是由于采购原材料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

４、

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

１９，７００

万元

，

主要是

ＴＤＩ

配套工程及四期电站工程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但未决

算

，

故按账面价值暂估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

以及购入聚氯乙烯生产装置所致

；

５、

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３，９３８

万元

，

主要是生产经营情况好转

，

客户预存货款增加所致

；

６、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

１，４７９

万元

，

主要是公司欠缴部分社会保险费所致

；

７、

其它应付款增加

５９，０４３

万元

，

主要是购买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所形成的欠款及按法院裁定确认的破产

债权增加所致

；

８、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５，６８８

万元

，

主要是主营业务收入较同期增加

６６，０２７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增

加主要是产品销量增加及产品价格升高所致

。

其中主要产品由于销售数量增加使收入增加

４５，８５７

万元

；

由于

市场价格升高使收入增加

１５，６７０

万元

；

９、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８，２２１

万元

，

主要是公司生产负荷提高

，

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

１０、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３８

万元

，

主要是液碱产品出口销量增加及运费增加所致

；

１１、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６４２

万元

，

主要是企业破产重整后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

１２、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２５１

万元

，

主要是计提的存货等资产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

１３、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

１４，６６４

万元

，

主要是公司主要产品盈利能力提高或大幅减少亏损所致

；

公司重组后

，

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更新改造

，

从而降低成本

、

提高产品产量

，

保证生产装置连续

、

稳定

、

高负

荷运行

。

进入第三季度

，

化工市场转暖

，

产品销售价格升高

。 ８

月份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大幅减亏

，９

月份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实现

４０４

万元

；

１４、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８８８

万元

，

主要是公司依据法院裁定的

《

重整计划

》，

公司清偿部分破产

债权后

，

同时确认该债权的破产重整收益

；

１５、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

２０，７０３

万元

，

主要是由于营业利润与营业外收支共同影响所致

；

１６、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５７９６

万元

，

主要是收到市财政借款及收到的葫芦岛

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职工安置费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２０１０

年中期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了我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利润表

、

现

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

审计完成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职沈审字

［２０１０］１０３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和

《

专项说明

》。

公司董事会也就

《

专项说明

》

涉及的事项进

行了进一步说明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即本次审议三季度报告董事会召开日

，《

重整计划

》

正在按照裁定实

施

。

具体说明如下

：

关于持续经营

１、

编制基础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经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辽宁省

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目前重整计划正处于

实施阶段

，

公司管理人和管理当局相信在各方大力支持及自身努力下

，

能够顺利完成重整计划

，

以使公司持续

经营

。

据此

，

公司本期仍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

，

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事项

，

按照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

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编制

。

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是适当的

。

２、

财务报告披露

公司因不能偿还到期债务

，

债权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前支行向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对锦化氯碱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裁定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并指定了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了锦化氯碱公司管理人提

交的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重整计划披露了债权受偿方案

、

偿债资金来源及资

金担保

、

经营方案等

。

财务报告已充分披露了公司关于持续经营的相关事项

。

３、

新股东担保及借款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中规定了偿债资金的来源及担保

，

其中公司的新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为本公司执

行重整计划提供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

《

关于向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借款的议

案

》，

锦化氯碱公司向新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借款

，

借款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

。

新股东辽宁方大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担保和资金

，

有利于公司尽早摆脱财务困境

，

也有利于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

。

基于上述原因

，

公司正在按照法院裁定实施

《

重整计划

》，

影响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０

年中期报告审计意见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强调事项的相关因素基本消除

。

特此说明

。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况

。

二

、

公司担保情况

：

报告期公司无增加对外担保

，

至报告期末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１，７４４．８０

万元

，

占

２０１０

年中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１３４．８２％。

其中

：

公司为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

公司为辽宁北方

锦化聚氨酯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７，０８０

万元

；

公司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２，６６４．８

万元

。

（１）

本期无新增违规对外担保

，

至报告期末违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２，６６４．８０

万元

；

（２）

本期末担保余额中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和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人民币

２４，６６４．８

万元

，

已逾期

。

以上担保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公告

。

鉴于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上述逾期担保形成的债权已列入重整计划

，

将按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以予清偿

。

对重整后的公司将不会造成影响

。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Ａ、

公司破产重整及进展情况

本公司的债权人葫芦岛市商业银行以本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的相关规定

，

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对本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

申请人葫芦岛市商业银行为一家在辽

宁省葫芦岛市注册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

，

因向本公司提供贷款而成为本公司债权人

；

该公司申请本公司重整

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重整使本公司恢复盈利能力

，

偿还债务

，

从而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接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

《

民事裁定书

》

及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

《

关于指定管理人的决定书

》，

公司债权人葫芦岛市商业

银行站前支行以锦化氯碱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

并且锦化氯碱财务和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

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为由

，

向葫芦岛中院申请对锦化氯碱进行重整

，

葫芦岛中院裁定对公司进行重整

，

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

人

。

由于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３．２．１

条的规

定

，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证券简称将由

“ＳＴ

锦化

”

变为

“＊ＳＴ

锦化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３．２．６

和

１３．２．７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停牌一天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复牌交易

；

自复牌之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后

，

公司股票将停牌

；

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决后

，

由公

司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３．２．８

的规定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采取管理人模式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管理人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海滨路锦西石化文化宫

（

原五厂文化宫

）

召开了公司重整

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

会议进行了以下主要议程

：

１、

管理人报告重整工作进展情况

。

２、

管理人报告债权审查情况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

。

共有

４８０

家债权人的债权得到了确认

，

初步确

认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２，７４５，５３０，０５８．８１

元

。

３、

葫芦岛中院指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化工支行为公司重整案债权人会议主席

。

４、

审议表决通过了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变价方案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重整案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

对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进行分组表决

。

经过第一次

表决

，

税款债权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

优先债权组

、

普通债权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

此外

，

职工债权组于会

前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刊登的

２０１０－０９５

号公告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本公司重整案召开出资人组会议

，

对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

并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刊登的

２０１０－０９７

号公告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优先债权组

、

普通债权组对本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再次进行表决

。

相关情况如下

：

（１）

重整计划草案再次表决结果

经过再次表决

，

优先债权组

、

普通债权组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

（２）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情况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的相关规定

，

管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

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提交了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申请

。

葫芦岛中院于同日作出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３

号

《

民事裁定书

》，

如下

：

葫芦岛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依法受理债权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前支行

（

原葫芦岛市商业银行

站前支行

）

申请债务人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锦化氯碱

”）

重整一案

。

在重整期间

，

管理

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向葫芦岛中院提交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

《

重整计

划

（

草案

）》）。

经葫芦岛中院决定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锦化氯碱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

对

《

重整计划

（

草案

）》

进

行分组表决

。

经过第一次表决

，

税款债权组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案

）》，

优先债权组

、

普通债权组未通过

《

重整计

划

（

草案

）》；

职工债权组在会前提前表决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案

）》。

优先债权组

、

普通债权组与管理人协商后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对

《

重整计划

（

草案

）》

进行再次表决

，

再次表决后仍未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案

）》。

此外

，

出资人

组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表决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案

）》

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管理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八十七条第二

、

三款之规定

，

向葫芦岛中院提出批准

《

重整计划

（

草案

）》

的申

请

。

经审查

，

葫芦岛中院认为

：

经过分组表决

，

职工债权组

、

税款债权组和出资人组均已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

案

）》；

按照

《

重整计划

（

草案

）》，

优先债权组债权将就担保财产的评估值将获得全额清偿

，

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

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

，

并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

；

按照

《

重整计划

（

草案

）》，

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

例

，

不低于其在

《

重整计划

（

草案

）》

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获得的清偿比例

；《

重整计划

（

草案

）》

公

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

，

所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一百一十三条规

定

；

锦化氯碱的经营方案亦具有可行性

。

葫芦岛中院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八十七条第二

、

三款之规定

，

裁定如下

：

一

、

批准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二

、

终止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

由于公司

《

重整计划

》

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

锦化氯碱股票将继续停牌

，

待让渡股票划转

、

分配等工作

完成后申请复牌

。

公司破产重整事项的详细内容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公告

。

Ｂ、

关于受让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及

８

月

１５

日

，

公司董事会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

收购华天资产的相关议案

。

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天实业

”）

破产管理人委托葫芦岛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对该公司资产进行了公开拍卖

，

起拍价分别是

３１，４４１．４４

万元

、

２５，１５３．２

万元和

２０，１２２．５６

万元

。

三次拍卖均因未能满足相关条件而流拍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公司已具备收购条件

，

公司与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已就公司受让华天资

产签署相关协议

。

本次交易为在

８

月

１７

日流拍后

，

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壹亿玖仟贰佰贰拾贰万元

（１９，２２２

万元

）

人民币受让华天实业除长期股权投资以外的有形资产

。

此次受让的资产

，

具体是华天实业因依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

，

由其破产管理人委托葫芦岛诚信拍卖行

有限公司对该公司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的资产

。

资产包括华天实业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

厂房

、

设备

、

库存产

品及原料等有形资产和长期投资等

。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

具体受让情况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第

２０１０－１３３

号公告

。

Ｃ、

报告期日后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

公司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星期三

）

起

，

由

“＊ＳＴ

锦化

”

变

更为

“＊ＳＴ

化工

”，

英文证券简称变更为

“ＦＤＣ”，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不变

。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的第

２０１０－１７２

号

公告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曹 阳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７９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办公楼

Ａ

会议室召开。 公司应到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副董事长王铁山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所有四项议案：

一、决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关于董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董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情况说明的议案。

（三）审议《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关联方董事曹阳、黄成仁、胡德金先生回避表决，经与会非关联方

６

名董事审议，一致表决通过方大锦化化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

本议案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１

、报告期末，经核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有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２

、本期，公司未增加对外担保，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７４４．８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中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４．８２％

。 其

中：公司为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辽宁北方锦化聚氨酯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１７

，

０８０

万元；公司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６６４．８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经过重整葫芦岛中院于

７

月

３０

日裁定终止重整程序，

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我们对上述担保的意见是：

（

１

）为辽宁北方锦化聚氨脂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有利于其

ＴＤＩ

工程项目建设，预计该担保对本公司不构成经营风

险。

（

２

）鉴于公司已依法成功的终止了重整程序，上述担保事项形成的债权已纳入到重整计划按照重整计划执行，担保

事项将不会对重整后的公司造成影响。虽然公司通过重整获得了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我们认为为了公司今后能合规运

作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提请公司要进一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严格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务必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遵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并继续完善相关制度；要坚决解决已有问题，并认为公

司要杜绝以后再次出现类似违规问题的发生。

（二）关于董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情况说明：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情况的相关说

明。

（三）关于重组方案：在对公司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充分了解后，我们认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制定的方大锦

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总体可行。通过实施方案举措，可有利于公司顺利执行破产重整计划，有利于公司摆

脱财务危机，恢复企业正常运营。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重组方案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８６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为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召集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２．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下午

３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不能直接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３

）现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会议。

６．

会议地点：本公司办公楼

Ａ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审议《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

此两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和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０－１５９

、

２０１０－１８４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股东本人持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的

证券账户卡。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至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公司办公大楼

４

层

８４１２

室）。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注明联系电话。

四、有关事项

１．

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李国文、宋立志

３．

电话：

０４２９

—

２７０９０６５

、传真

０４２９

—

２９０１１５２

特此通知。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出席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本次会议

各项议案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８９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办公楼

Ｂ

会议室召开。 公司应到会监事

５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５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成涛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所有四项议案：

（一）审议公司《关于与关联方乌兰浩特钢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监事会关联方监事李成涛先生回避表决，经

４

名非关联方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了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关联交

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１７４

号公告。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三）审议《关于监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监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情况说明的议案。

（四）审议《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监事会关联方监事李成涛先生回避表决，经

４

名非关联方监事审议一致通过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组方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杨博 董事 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邱永志

吕必会 董事 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陈华明

杨承斌 董事 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刘枞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何永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陈世兵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鞠晓玲

公司负责人何永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世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鞠晓玲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７２９，８０６，７１５．９８ １，６６６，５０９，５０７．７７ ３．８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４６５，２４８，３１２．８１ ４０４，９１２，２３９．１７ １４．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２８ １．１１ １５．３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４，１８６，９０２．２４ －２６．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０ －２８．５７

报告期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９，１３９，０２３．５６ ６０，３３６，０７３．６４ ４４．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４８ ０．１６５５ ４４．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２１ ０．１７３１ ４９．８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４８ ０．１６５５ ４４．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１．１５ １３．８７

增加

２．３６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１１．７６ １４．５１

增加

２．８２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７９，８４２．１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０９７，７６５．５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９１，６４１．１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３，１６１．２７

合计

－２，７８２，８０５．２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１，２９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四川省电力公司

５５，２７２，４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凉山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５４９，７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３７，５１０，１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四川西昌泸山铁合金有限

责任公司

８，３６８，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西昌东方航天旅游有限公

司

７，４３３，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４，９９９，９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朱琳

３，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农银汇理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德胜

２，０１８，９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资产负债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 期初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货币资金

３４，０５１，４２４．５１ ２４，２１４，２１５．３１ ９，８３７，２０９．２０ ４０．６３％

应收票据

９，６８６，８８８．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９３６，８８８．００ ４５３．５４％

应收账款

２７，２９８，２６０．３９ １１，７８９，６３８．８１ １５，５０８，６２１．５８ １３１．５４％

预付款项

３，１７５，８５９．５４ ５，９４８，７８９．０１ －２，７７２，９２９．４７ －４６．６１％

其他应收款

１２，４９９，７８５．１０ ２１，２０５，８４５．４５ －８，７０６，０６０．３５ －４１．０６％

预收账款

３１，７００，１６３．７９ ２２，５３３，４０４．９７ ９，１６６，７５８．８２ ４０．６８％

应付利息

６，５５９，３５２．５７ ４，７１９，３８９．７２ １，８３９，９６２．８５ ３８．９９％

应付股利

８，０７８，８５２．３０ １３，８９３，８２４．３０ －５，８１４，９７２．００ －４１．８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

长期借款

２７８，０８１，２２１．８０ ４１８，７１９，４０３．８０ －１４０，６３８，１８２．００ －３３．５９％

变动原因：

１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本期部分应付款项暂未支付所致。

２

、应收票据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３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本期部分电费未及时收回所致。

４

、预付款项减少主要是部分预付款项本期已办理相关结算手续。

５

、其他应收款减少主要是本期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６

、预收账款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土地补偿款及电费。

７

、应付利息增加主要是本期暂未支付的利息增加所致。

８

、应付股利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凉山州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４

年股利。

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是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１０

、长期借款减少主要是本期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２

）利润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营业成本

２１１，５８７，４８７．０７ １３２，５８１，９０６．３３ ７９，００５，５８０．７４ ５９．５９％

销售费用

８，５５１，１９５．５４ ６，０８５，８５４．７２ ２，４６５，３４０．８２ ４０．５１％

财务费用

１５，９５７，８８６．５８ ２５，３１４，２４６．９２ －９，３５６，３６０．３４ －３６．９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２，５４６，５００．８２ ５，３３４，３３４．９９ ７，２１２，１６５．８３ １３５．２０％

投资收益

５，４１２，５１４．４０ ６０３，２０９．３１ ４，８０９，３０５．０９ ７９７．２９％

营业外支出

３，６４２，４７８．１９ －１０５，９６９，１５８．３９ １０９，６１１，６３６．５８ １０３．４４％

所得税费用

３，６５５，６５９．９４ ８，５４１，８２３．６０ －４，８８６，１６３．６６ －５７．２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４９，９７０．４４ －３９２，２６７．４１ －２５７，７０３．０３ ６５．７０％

变动原因：

１

、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由于今年降雨量少，自发电量下降，外购电大幅度上升导致外购电费成本同比增

加。

２

、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职工薪酬等费用增加所致。

３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本期逾期借款减少、借款利率下降所致。

４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本期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５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本期转让被投资单位股权以及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６

、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是上年同期解债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对外担保预计损失减少。

７

、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是本期根据凉地税函【

２０１０

】

６９

号批复同意公司

２００９

年资产损失在税前扣除，调

整当期所得税费用。

８

、少数股东损益增加主要是本期末控股子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

３

）现金流量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７４，１８６，９０２．２４ １００，５６０，９０４．４４ －２６，３７４，００２．２０ －２６．２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７，７７８，７４０．３３ －７２，１７８，０７６．４１ ２４，３９９，３３６．０８ ３３．８０％

变动原因：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本期外购电费增加导致经营活动流出现金增加。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流出减少导致投资活动流出

现金减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实施现金分红。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永祥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５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５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在四川省西昌市本公

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

１５

人，实到

１３

人，分别是：何永祥、古强、胡志忠、安旭源、邱永志、陈华

明、杨承斌、赵庆复、刘枞、杜德兵、林大热、袁孝康、李云龙，董事杨博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

授权委托董事邱永志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吕必会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授权委托董事陈华

明代为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主席周刚、监事兰翔、肖铭、田健康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

长何永祥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讨论，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二、

２０１０

年度生产经营业绩指标考核方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办法》（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西昌

电力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２

）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

制定的《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度生产经营考核指标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西昌电力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１６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订了

２０１０

年度生产经营业绩指标考核方案：

１

、公司经营班子成员每月按应发工资的

３０％

扣取风险金，年终视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确定返还比例。 全年

完成公司业绩指标考核百分比合计达到

１００％

，则全部返还风险金；未达到

１００％

，则按比例扣减风险金。

２

、全年完成公司业绩指标考核百分比合计达到

１００％

，奖励经营班子基数为

１２０

万元；若业绩指标考核百

分比合计达到

１００％

且业绩考核利润实现数超过业绩考核指标再按超业绩考核利润指标数额的

１０％

计提业绩

奖奖励经营班子，分配结果报董事会备案。

表决情况：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三、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凉山州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底前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凉山州分行的一年期借款

２

笔共计

４２００

万元将到期。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

展的需要，满足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上述借款到期后，公司拟继续向中国工商银行凉山州分行

在

４２００

万元额度内申请借款。借款期限和借款利率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同时授权公司财

务部办理借款相关手续以及向有管辖权的部门申请办理借款抵押物备案登记手续。

表决情况：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四、关于转让沙湾公司股权事项进展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６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的临

２０１０－３７

号《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５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６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拟将持有的木里县木里河大沙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沙湾公

司”）

４０％

股权以人民币肆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四川九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九龙”）。

●

四川九龙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转让标的为沙湾公司

４０％

股权，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资产净额均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以评估价值为基准，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认转让价格。

●

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公司与四川九龙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一、交易概述

（一）为巩固现有解债成果，快速恢复公司融资平台，集中资源加强公司控股电站建设和电网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５

日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拟转让木里县木里河大沙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确定相应价格转让所持沙湾公司

４０％

股权。

经协商，公司与四川九龙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

（二）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沙湾公司股权事项进展情况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四川九龙达成的《股

权转让协议》，并授权董事长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与本次股权交易相关的各项合同。

（三）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双方协商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四川九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楠路

３２６

号双楠商业中心七楼

法定代表人：何善奇

注册资本：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０１８１２９１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经营范围：电力投资开发、项目投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制除外）。

四川九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投资于中国西部水电开发与建设，投资的主要项目有：木里县木里河大

沙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德昌县亚王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青海海浪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亚王新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四川九龙（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１４２５３８．３８

万元，资产净额为

１０６００５．９４

万元，公司年度营业收入

５６７４２．４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３０９３．４５

万元。 四川九龙与我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沙湾公司

４０％

股权。

（二）沙湾公司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木里县木里河大沙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木里县沙湾

法定代表人：于习文

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５１３４２２１８０００６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经营范围：水力资源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输变电工程投资、建设、运行、维护，电能的生产和销

售；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水利水电物资、设备采购。

沙湾水电站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境内，系木里河干流（上通坝

～

阿布地）水电规划的第三级电站，

其上游与拟建的卡基娃电站衔接，下游与拟建的俄公堡电站相连。 电站采用引水式开发，沙湾电站批复装机

２４

万

ｋｗ

，多年平均发电量

１２．５１１

亿千瓦时，具日调节能力。 经《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凉山州木里河沙

湾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能源【

２００６

】

２７５

号）核准，沙湾公司作为木里河沙湾水电站的项目法人，负

责工程建设、经营和管理。 沙湾水电站于

２００４

年正式开工建设，电站及送出工程概算总投资

２０

亿元，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投产发电。 沙湾公司目前在册员工

７１

人。

（三）沙湾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 比

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５０％

除核能以外的电力以

及相关电力能源领域

项目的投资

、

建设和

经营

４００５６９．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广东省深圳市上步中

路

１００１

号深圳科技大

厦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４０％

电力生产及供应

３６４５６．７５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

６６

号

四川九龙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０％

电力投资开发

３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四川省成都市双楠路

３２６

号双楠商业中心

七楼

（四）沙湾公司股权用于向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申请沙湾

电站项目建设贷款，本次股权转让需取得债权银行的同意。

（五）沙湾公司股东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在沙湾公司股东四川九龙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前提下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六）沙湾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ＣＤＡ６００９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沙湾公司总资产

２０３０３２．４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６２９４３．３２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００８９．０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沙湾公司总资产

２０５４１３．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６５３２４．３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

４００８９．０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０

万元。

（七）沙湾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沙湾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Ｖ１２１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沙湾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７５５９０

万元，公司所持有沙湾公

司

４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３０２３６

万元。

经双方协商，本公司持有的沙湾公司

４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肆亿元，较评估值

３０２３６

万元溢

价

３２．２９％

。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电力债务化解领导小组办公室鉴证下， 公司与四川九龙就沙湾公司

４０％

股权的

转让进行了多次谈判并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转让价款：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转让基准日，依据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结果，双方协商最终确认转让价

款总额为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整（大写人民币肆亿元整）。 基准日后沙湾公司盈亏与甲方（本公司）无关。

２

、转让价款支付：在甲方、乙方（四川九龙）、鉴证方的共同监督下确保资金安全并及时、足额支付。

３

、股权转让手续的办理：在乙方实现支付并取得债权银行同意以后，甲乙双方在鉴证方监督下二十个工

作日内完成过户手续。

五、本次资产出售完成后，公司撤回原委派到沙湾公司工作的全部员工；本次资产出售不涉及土地租赁

等情况。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缓解现金流压力，解决担保债务偿还资金缺口。 有利于推动西昌电力对外担保债务的最终化解，使

公司有能力支付执行和解协议中确定的代偿资金，对公司资金紧张局面有极大的缓解作用。

（二）增加资产流动性，改善财务状况。通过本次交易，能大幅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效提高公司的资

产流动比率，有利于公司缓解偿债压力、改善财务状况、尽快恢复银行信誉及融资平台。

（三）集中资源加强公司控股电站建设和电网建设，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致中广核能源开发公司的《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征询意见函》；

（四）公司致四川九龙的《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征询意见函》；

（五）中广核能源公司《关于沙湾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的复函》；

（六）四川九龙《关于沙湾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的复函》；

（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ＣＤＡ６００９

号《沙湾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４

月审计报告》；

（八）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Ｖ１２１２

号《沙湾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公司与四川九龙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５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７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同意，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五）在四川省西昌市本

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

二、会议地点：四川省西昌市本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四、审议事项：

１

、关于转让木里县木里河大沙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议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

露的《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５

、

３６

）。

五、出席会议人员：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邀请的其它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人。

六、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４

：

３０

。

２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

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一），委托人股东帐户；法人股股东由法定

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帐户；法人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

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加盖法人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帐户。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１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４

：

３０

）。

３

、 登记地址：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

６６

号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邱永志、韩亚能、谭卫国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４

）

３８３０１５６

、

３８３０１６７

传真：（

０８３４

）

３８３０１６９

邮编：

６１５０００

４

、其它事项：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

关于转让木里县木里河大沙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2010年10月28日 星期四

B051

泰 豪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四 川 西 昌 电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方 大 锦 化化工科 技股 份 有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８０


